
足浴店提供视频点播服务
是否构成侵权？
虹口法院审结一起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案

【检察官说法】

一起看似普通的网络犯

罪案件， 为暴露出的管理漏

洞敲响警钟。 两家跨境电商

公司长达半年的 “薅羊毛”

行为得逞， 暴露出被害单位

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

代理商在用户审核时过于

形式化， 犯罪分子购买其他公

司电子营业执照， 开通大量广

告账户， 或者直接购买已开通

的其他公司账户及其广告账

户， 且预留信息均无法对应真

实主体， 以上种种行为均未被

发现。

任何企图通过违法手段获

取利益的行为， 最终都逃不过

法律的制裁， 只有遵守规则、

诚信经营， 才能走得长远。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王晓丹

在跨境电商迅速发展的背景下， 流量成为商家争夺的关键资源。 近日， 普陀区人民检察

院对两家跨境电商公司提起公诉， 两家公司通过控制 7000 余个广告账号， 在境外社交平台

免费“霸屏宣传”， 恶意骗取广告流量费高达 7000 余万元。 两家公司负责人因合同诈骗罪分

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2 个月至 11 年 6 个月不等。

释
法

境外广告账号钻漏洞，销售冒牌劳力士
普陀检察院以合同诈骗罪对两公司负责人提起公诉

责任编辑 / 魏艳阳 E-mail:fzbfzsy@126.com

2025 年 4 月 16日 星期三 说案 A7

巨额广告费背

后的“黑手”

2023 年 3 月， 警方接

到某境外知名社交平台在国

内的广告服务代理商报警，

称公司财务发现账目异常，

需要向境外社交平台结算的

广告费远远超过客户向其支

付的广告费， 缺口高达数千

万元。

据介绍， 广告服务代理

商负责帮助国内客户在境外

投放广告， 由于客户无法直

接与境外平台结算广告流量

费， 因此需先向该公司主账

户充值预付费用， 而该公司

则会定期根据境外平台提供

的实际广告流量账单， 定期

与之结算。

经警方调查后发现， 某

跨境电商公司负责人黄某是

隐藏在暗处的“广告黑手”。

黄某运营的跨境电商公司主

营手表、 服饰等商品的境外

销售， 为提高销量， 黄某与

该代理商公司签订《用户协

议》 达成合作。

合作中， 黄某发现该

公司与境外社交平台的费

用结算存在延迟， 即使申

请退款， 境外社交平台仍

会继续投放广告 15 分钟至

2 小时， 而这段时间不需任

何费用。

为薅取更多“羊毛”，

黄某购买大量其他公司的

营业执照信息注册广告账

号， 指使员工投放广告成

功后立即退款。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3 月， 该跨境

电商公司及黄某等人实际

控制账号 5000 余个， 骗取

广告流量费高达 5000 余万

元。

投放广告竟为销

售冒牌“劳力士”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 一个

异常情况引起检察官注意：黄

某公司控制的广告账户频繁被

境外社交平台封禁。 检察官认

为， 看似普通的广告投放行为

背后或许藏有隐情， 投放内容

很可能违规，甚至有售假嫌疑。

对此， 普陀检察院出具引

导侦查方案， 建议公安机关在

侦查过程中， 对黄某公司可能

涉及的其他犯罪行为展开全面

调查。

经查， 2023 年 2 月至案

发， 黄某公司为出售假“劳力

士” 手表， 由黄某联系上家

（已判决） 对接货源与物流，

并授意公司员工在境外社交平

台投放广告。 经审计， 该跨境

电商公司对外销售假“劳力

士” 手表 331 块， 订单金额

46 万余元， 被查扣待售 25

块， 金额 3 万余元。

更为戏剧性的是， 黄某公

司的一名员工跳槽至另一家跨

境电商公司后， 将此方法告知

新公司老板武某。 随后武某效

仿这一做法， 在 2023 年 1 月

至 3 月， 通过相同手段骗取

2900 余万元广告流量费。

恶意骗取广告流

量费构成何种犯罪？

本案中， 黄某、 武某在发

现服务代理商公司广告平台存

在结算延迟漏洞后， 通过冒用

他人营业执照信息、 注册虚假

广告账户并预留无效联系方式

等手段， 系统性实施非正常广

告投放， 上述行为足以证明二

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

意。 且二人利用平台退款机制

反复操作， 致使代理商基于错

误认识， 误判广告投放已结束

后同意退款， 导致广告流量费

最终转嫁至代理商承担， 上述

犯罪行为全程发生于与代理商

的合同履行环节。 综上， 普陀

检察院认为， 黄某、 武某的行

为已然构成合同诈骗罪。

关于本案是否属于单位犯

罪， 检察机关认为， 两家跨境

电商公司均以单位名义实施犯

罪， 目的是为单位谋取利益，

犯罪由负责人决定并授意， 员

工具体实施， 违法所得归单位

所有； 此外， 两家公司并非单

纯为实施诈骗活动而设立， 因

此符合单位犯罪的认定条件。

此外， 黄某及其员工销售

假冒“劳力士” 手表的行为，

还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罪。

近日， 经普陀检察院依法

提起公诉， 被告人黄某犯合同

诈骗罪、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罪，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1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55 万

元。 其公司员工韦某等人犯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被

判处有期徒刑 7 个月至 1 年不

等。 武某犯合同诈骗罪， 被判

处有期徒刑 10 年 2 个月， 并

处罚金 30 万元。

此外， 普陀检察院向代理

商发出检察建议书， 建议公司

要及时核对用户账单与境外社

交平台结算账单， 定期就业务

流程、 财务审批、 员工行为等

重点方面开展内部审计， 完善

及规范财务管理制度。 针对结

算延迟问题， 检方建议要对退

款后仍有实际消耗的金额， 在

后续充值中先行抵扣， 同时对

于同一设备、 同一 IP 频繁退

款的情况设置“冷却期”， 防

止因广告执行系统延迟而发生

财产损失。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部分足浴店安装投影仪设

备， 提供网络会员账户， 供顾

客点播放映， 大屏看剧， 这种

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近日， 虹

口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经

营者提供互联网点播终端行为

的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案。

足浴店提供视频

点播，影视公司起诉

太阳影视公司 （化名） 经

合法授权， 取得 6 部热门影视

作品的放映权， 性质为独占专

有， 并享有以自己的名义依法

维权的权利。

芳芳足浴店 （化名） 在其

经营场所内， 通过投影仪设备

及某视频 APP， 向公众提供

了包括前述 6 部影视作品在内

的放映服务。 具体而言， 足浴

店向顾客提供该视频 APP 会

员账号， 该账号储存在投影设

备中， 顾客点播影视作品后即

可大屏观看， 点播过程不需要

另外付费。

太阳影视公司发现后认

为， 芳芳足浴店未经许可擅自

提供点播服务的行为构成对其

权利作品放映权的侵害， 于是

诉至虹口法院， 要求足浴店停

止侵权， 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制

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足浴店未出庭答辩。

法院：构成侵权行

为，赔偿经济损失

虹口法院审理后认为， 6

部涉案影视作品具有独创性，

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视听作

品。 原告经依法授权， 享有涉

案视听作品的放映权， 即通过

放映机、 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

开再现美术、 摄影、 视听等作

品的权利。

被告经营的门店具有营利

性质， 其未经原告许可， 在该

场所内提供带有视频 APP 的

智能投影仪， 并存储有会员账

号， 使得顾客能够播放已经通

过该 APP 在互联网上传播的

作品， 侵害了原告对案涉作品

享有的放映权， 应当承担停止

侵权、 赔偿损失的责任。

由于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

因侵权遭受的损失或被告因侵

权所获得的利益， 法院综合考

虑案涉作品的类型、 独创性程

度、 侵权情节、 被告主观过错

程度等因素， 对赔偿金额予以

酌情确定。 原告主张的合理费

用， 根据现有证据及相关行业

收费标准等， 法院予以支持。

据此， 虹口法院判决被告

足浴店立即停止侵害涉案 6 部

视听作品放映权的行为， 并向

原告影视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并

支付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

费用， 驳回原告影视公司的其

余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原、

被告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虹口法院执行裁判庭二级

法官徐丹阳表示， 随着最高人

民法院相关意见的出台， 处理

此类案件的关键点逐渐转向构

成侵权与否的争论。 由于经营

场所提供影视观看服务为通常

之举， 如果全部认定构成侵权

难免对行业造成巨大冲击， 因

此应审慎认定侵权。

本案中， 因经营者已在其

播放设备中预装会员账号， 且

该账号的用户名与其经营店铺

的名称高度关联， 顾客可以直

接用该会员账户进行视频点

播， 经营者的行为明显存在侵

权过错， 构成侵权。

同时， 本案中的顾客仅可

在指定经营场所内点播并观看

作品， 经营者通过放映机、 幻

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视听

等作品的行为与信息网络传播

行为无涉， 仍属现场传播行为

中的放映行为， 构成对权利人

放映权的侵害。


